神所要的祭       詩五十一16~17
    整本《聖經》充滿著獻祭的內容。聖經歷史中最早的獻祭記載從創世紀第4章該隱、亞伯的獻祭開始，接下來有挪亞獻祭，亞伯拉罕獻祭，以色列人按神啟示摩西所頒布由利未祭司獻祭，直到新約，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身體當作祭物獻上。如今我們基督徒已經可以坦然無懼地隨時來到神的面前（參來四16），我們雖然已不用再像舊約時獻祭物，但讓我們一同來學習從聖經啟示中明白神所要的祭，活出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
一、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與憂傷痛悔的心（詩五十一16~17）
大衛是與神有親密關係，神稱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當時犯了姦淫及殺人的大罪，詩篇51篇就是表達他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認罪悔改。在悔改的歷程中，知罪是第一步，而悔罪就是第二步，悔罪是認罪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內涵。知罪是理性的，而悔罪則是感性，屬心靈的哀慟，內裡存在憂傷的靈及憂傷痛悔的心。神所喜歡的是憂傷謙卑的靈，患難時仰望祂，犯了罪能悔改；這比甚麼祭物都令神歡喜，大衛認識到神看重的是信仰的本質而非儀式。
另外「憂傷痛悔」是好的，但不能一直停留在「罪疚感」中會阻礙人際關係，就是人與神和人與人間的關係會受到影響。
二、神所要的祭是感謝為祭獻與神（詩五十8~14）
神責備他們獻祭的動機不正確，若不膫解儀式的意義，誤認神靠我們的祭物生活，看祭物重要過於神自己，只重儀式沒有本質再多的犧牲和華麗的儀式就毫無意義。14節「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23節「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單憑人們一般所理解的祭牲，是不會被神所接受的。只有來自充滿感恩之心的祭物，才蒙悅納。神並不需要祭肉，乃是要求百姓真心向神感謝和履行所許的誓願。現今我們不應盼望用宗教行為和儀式榮耀神，因凡事向神感恩才是榮耀神。神要我們凡事謝恩。（帖前五18）
三、神所要的祭是聽命勝於獻祭（撒上十五22）
神差遣掃羅去擊打那些犯罪的亞瑪力人，將他們滅絕淨盡。撒母耳責備他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急忙擄掠財物，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掃羅還不認罪向撒母耳強辯，他擒了亞瑪力王亞甲，未滅絕淨盡。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理由是想要在吉甲獻與神。殊不知單獻祭物卻沒有順服的心，這種獻祭是毫無價值的。從撒母耳的話可看出，先知對獻祭的要求是聽神的話重要過物質。祭牲的「脂油」為最好的部分，要燒在壇上獻給神（利三14～16），但仍不及「順從」寶貴。

四、神所要的祭是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
   （何六6）
這裡的「良善」就是「愛神」，神喜悅的兩件事就是愛神、認識神，是我們信仰的本質核心。耶穌常引用這段經文回答那些帶著律法主義信仰觀敵對耶穌的宗教領袖。為什麼神悅納亞伯的獻祭，因為他把最好的也是按神心意獻的；而神看不中該隱的獻祭，雖然他把地裡出產為供物獻上，他是把「多餘的」獻給神，而不是把「上好的」獻給神。認識神多少，才能愛神多少。

五、神所要的祭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羅十二1）
    獻上身體就是為主生活，並為主作工。身體代表全人所有的，身體的獻上就是全人的獻上。全人不僅包括我們的所是：靈、魂(又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和身體，全人還包括我們的所有：時間、金錢和才幹等。

活祭就是說，我們的生活是向自己死而向神活。我們常常熱心工作，好像是事奉神，但實際上卻是自己在暗中享受自己工作的成就，或是要博得人的稱讚、人的稱許、人的歡心。我們的事奉，並不在乎有多少的熱心，有多少的殷勤，乃在乎我們作活祭的成分有多少。

六、神所要的祭是忍受祂所受的凌辱...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
    給神…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來十三13；15~16）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意指走十字架的道路，與祂一同受苦。願意把老我釘在十字架上，天天揹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活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生命。

讚美的祭是應當『獻給神』的，信徒多半只會向神祈求，卻極少有人懂得讚美神；讚美的祭是應當『靠著耶穌』獻上的，我們若憑著自己，很難在遭遇苦難的時候讚美神，但我們若靠著主耶穌，便無論是怎樣的境遇，凡事都能作了(參腓四12~13)。

『行善』指用手作好事；『捐輸』指與別人分享財物。行善是出力，捐輸是出錢，但基督徒應當出力和出錢兩者都要作。「捐輸的事」原文為：團契，分享，交通。所以不可停止聚會（來十25）。

